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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1282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陈亚萍、吴祖强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完善僵尸企业退出机制，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当前工作情况

完善“僵尸企业”常态化退出机制，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局聚焦退出流程繁、部门协同弱、数据支撑不足等痛点堵点，持续健全制度规范、强化数字赋能、推进跨部门联动。

（一）推动建立市场退出工作机制。根据中央和市委工作部署，我局会同市级相关部门积极开展长期未经营或停止经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市场退出工作。我局先后走访市高级人民法院、市破产专班（市发展改革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国资委等单位，就企业破产清算注销便利化、府院协同机制建设、职工权益保障、国企清理退出等问题进行沟通交流，谋求共识。在此基础上，我局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梳理重点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持续强化协同保障机制。

（二）持续畅通退出渠道。严格按照总局口径，对全市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全面筛查梳理。针对不同主体情形细化分类处置措施，通过“免予办理注销登记”、“无需办理注销登记”、“另册管理”、“强制注销”、“主动注销”等方式推动。
（三）构建跨部门协作体系。以“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间”为核心，构建注销“一件事”服务体系（包含普通注销及简易注销），完成跨部门数据对接，依托全市统一数据共享平台实现税务、人社等部门信息共享。此外本市相关部门已依据强制注销相关制度及技术方案，开发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及另册管理功能，搭建“僵尸企业”数据底库，将符合条件的企业、个体工商户纳入另册管理，对2004年7月1日前被吊销执照的企业标注“吊销，视同注销”状态，相关信息同步推送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二、对于提案建议研究情况

（一）对于制定适应地方实际的操作规范的建议，我局将严格按照总局要求，立足上海实际，会同相关部门严格对照本市市场退出实施方案及《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制度实施办法》等规定开展相关工作，细化工作标准、统一操作尺度。全面筛查全市公司制企业，建立动态管理工作台账，做到符合条件企业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持续完善异议审查机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配置异议提出专属链接，便捷异议申请、材料提交、结果反馈全流程，充分保障相关各方合法权益，让强制注销工作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同时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指导和政策宣传，加大政策覆盖面和知晓度。

（二）对于推行分类分级处置模式的建议，我局坚持分类施策有序推进，针对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锚定“先易后难、分类处置、协同推进、防控风险”原则，采用不同方式出清。聚焦短板、精准发力，针对历史遗留问题，采取集中专项攻坚。加强数字化支撑提升效能，联合市数据局搭建强制注销信息化平台，实现公告发布、异议处理、注销登记、后续恢复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依托市级数据共享平台，推动市场监管、税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信息互通，提升工作效率与精准度。以跨部门协同防范风险，联合税务部门统一涉税处置标准，筑牢涉税风险防线；联动市高院深化法律研究，破解司法实践疑难问题，为工作推进提供坚实司法保障，构建起“数据共享、业务联动、风险共治”的防控格局，确保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三）针对探索税务与注销程序衔接机制的建议，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关于发布〈企业注销指引（2025年修订）〉的公告》的相关规定，对企业办理税务注销前相关义务的履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市场主体应在退出前应结清各项税款。同时对于具有资产价值的企业由财政先行垫付清算费用的建议，财政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予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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